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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教職員工生於本運動休閒活動中心，均依本規則之規定實施。 

二、開放時間： 

(一)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17:30~21:30止。 

(二)如遇例假日不予開放。 

(三)若有必要，將視情況予以開放或更改開放時間。 

三、進入活動中心前應拿學生證向管理人員登記。並請聽從管理人員指導否則將禁止進入。 

四、為維護場地清潔，嚴禁攜帶任何飲料食品入內。 

五、使用音響電器設備，請管理人員代為服務，勿隨意動用設備。 

六、使用此設備不接受預訂，以先到者為優先。 

七、如各處室單位、社團或班級，欲借用此場地上課或活動，須由單位負責人於一週前向體

育與健康中心辦理借用手續，經核准後方得使用。 

八、處室單位、社團或班級如借用場地上課或活動以不和開放時間衝突為原則，並請注意善

後之整理。 

九、休閒活動中心內各項器材設備請務必細心使用，愛護公物，並請維護環境清潔且不得吸

煙、打牌及大聲喧嘩。 

十、各項器材如使用完畢後請歸回原位或指定位置，如發現設備情況不良，應即通知管理人

員處理。 

十一、為維護安全，使用健身設備前務必做好暖身操，且最好是二人以上前往活動，以避免

發生意外危險。 

十二、凡任意破壞設備，除負賠償之責外，將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。 

十三、使用各項設備請以輪流方式使用，勿一人獨佔太久時間。 

十四、請務必遵守使用規則，如違反規定而發生意外危險，請自行負責。 

十五、本規則經體育與健康中心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中心主任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規章負責單位:體育行政教學暨衛生保健組 


